泰安市中心医院分院试剂耗材第二次报价的通知
    定于2月25日上午10：00，在医院综合楼三楼会议室进行试剂耗材第二轮（最终）报价。有关要求和注意事项如下：

    一、具体明细参照首次报价，分为以下4个部分，每个部分一份报价文件。

    1.常规试剂（含检验科试剂及检测评价科试剂），pcr实验室专用试剂，残联设备血球生化试剂

    2.常规耗材

    3.口腔耗材（含义齿）

    4.高值耗材
    二、价格要低于首次报价20%以上，原与医院有耗材供应关系的，价格要低于原供应价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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